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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 112 年優秀社團獎勵金計畫 

 

壹、活動主旨 

    為鼓勵社團多元發展，包括積極參與競賽活動、培養社會責任意識、

推廣文化發展及進行跨域合作，特規劃本計畫以獎勵校內優秀社團。 

 

貳、報名及資料上傳 

一、 報名時間及方式：自公告日期至 112年 5月 19日（五）17:00前至指

定網頁進行報名，報名時請同步上傳初審書面資料，逾期或資料不全

皆不予受理。 

二、 報名組別： 

(一)成果展現項目：本項目共分為 3組，由社團自由選組報名，但每

個社團僅能報名一組，重複報名不同組別視同無效報名，但報名

本項目之社團得重複報名跨域企劃項目。本項目組別說明如下： 

1. 競賽代表組：獎勵平時認真培訓社員，並代表學校出外比賽

爭取校譽，成果亮眼堪稱表率之社團。 

2. 社會責任組：獎勵多元參與公益活動、積極服務回饋社會，

增進社會關懷及永續發展，善盡社會責任之傑出社團。 

3. 文化推廣組：獎勵推動各項藝術、技藝、體育活動、地方民

情或學術知識等，利用各項資源舉辦相關活動，於校內外發

揮影響力，將特定文化推廣給大眾之優秀社團。 

(二)跨域企劃項目： 

1. 本項目以一項企劃為報名單位，此企劃須由 2-3個之校內社

團共同辦理並進行報名；活動須與企劃之所有社團性質皆有

相關，且企劃內容越有創意者為佳。本項目僅為企劃案，本

次評審時得不呈現執行成果。 

2. 本次為鼓勵不同性質之校內社團彼此交流、合辦活動，邀請

社團設計跨域企劃，若成績公告後獲獎社團於當年度共同執

行企劃內容並繳交執行成果報告者，將獲得執行獎金，以鼓

勵學生橫向連結。 

3. 報名成果展現項目者得重複報名本項目。 

三、 報名資格： 

(一)報名之所有社團(包括成果展現項目及跨域企劃項目)皆須為本校

社團，且於 111-1學期及 111-2學期皆有辦理社團基本資料登

記；若為 111-1成立之社團，111-2學期有辦理社團基本資料登

記即可。 

(二)跨域企劃項目須由 2-3個本校社團聯名報名，僅有 1個社團或超

過 3個社團設計之企劃不得報名本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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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評審說明 

一、評審資料範圍：成果展現項目以 111學年度(111年 8月至 112年 5

月)之社團資料為原則；跨域企劃項目為活動企劃，無資料期限之限

制，惟須具可執行性，且企劃內容須與共同企劃之所有社團皆有相

關。 

二、評審方式：本次分為書面資料初審及現場報告複審兩階段，其進行方

式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書面資料初審： 

1. 請社團於報名時同時上傳初審之書面資料，書面資料請為

PDF檔，資料頁數以 15頁 A4為上限(封面、封底及競賽代表

組/社會責任組之得獎佐證資料及個人獎得獎資料切結書頁數

另計)，超過頁數者將酌予扣分。 

2. 書面資料內容寫法不拘，得針對報名項目，以文字、照片、

圖表等方式呈現社團特色、相關活動及企劃內容等資料。 

3. 書面資料初審時間為 112年 5月 29日至 6月 2日，評審將進

行線上審查，依社團呈現之資料擇優選擇數個優秀社團(企

劃)進入複審，預計於 6月 6日前公告複審名單。 

(二)現場報告複審 

1. 進入複審之社團將向評審委員進行現場報告，預計於 112年

6月 14日辦理。 

2. 每個複審社團得指派代表(成果展現項目 1-2名；跨域企劃項

目每個社團 1名，一個企劃至多 3名)，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進

行現場報告，每個社團有 8分鐘時間進行說明(7分鐘時按 1

次短鈴，8分鐘 1次長鈴，超過時間並經提醒不結束者，評

審得酌予扣分)，結束評審將有 5分鐘時間進行現場詢答。 

3. 社團得於現場報告時準備影片或 PPT進行說明(但請勿再提供

額外書面資料)，本組將於公告複審名單時說明事先提供現場

報告資料電子檔之時間，請配合辦理以免損害社團權益。 

三、評審人員及評審結果：本案將由本組邀請社團輔導人、校內指導老師

及校外專家等相關人員，召集評審小組進行評選作業，預計於 112年

6月 30日前於本組網頁公告得獎名單。 

四、評分標準： 

(一)各項目及組別評分標準如附件，競賽代表組如附件 1、社會責任

組如附件 2、文化推廣組如附件 3，跨域企劃項目如附件 4。 

(二)複審時評審得參考書面初審資料及分數進行綜合評分，以選出得

獎社團。 

肆、獎項與獎金： 

一、成果展現項目每組設立特優獎 2名及優等獎數名，特優獎金新臺幣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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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5,000整，優等獎金新臺幣 2萬 5,000整。 

二、跨域企劃項目設立特優獎 2名及優等獎數名，因本項目為合辦活動企

劃，獎金將統一採均分方式發放，每個社團發放金額如下： 

 

三、主辦單位得視投件情形調整得獎名額，如因投件品質不如預期，得經

本組審議後從缺該項目(組)獎項。 

四、倘經查證後發現社團資料造假、不實或抄襲等重大情事，本組得不予

發放或追回獎勵金。 

伍、承辦人：課外活動指導組黃畇瑞行政組員 3366-2066#20，      

yunray58@ntu.edu.tw。 

 2個社團共同報名 3個社團共同報名 

 獎金 執行獎金 獎金 執行獎金 

特優 每個社團

4000元 

每個社團 6000元 每個社團

5000元 

每個社團 7000元 

優等 每個社團

2000元 

每個社團 3000元 每個社團

2000元 

每個社團 3000元 

mailto:yunray58@ntu.edu.tw


附件 1 

112 年優秀社團獎勵金評分標準表—競賽代表組 

 

評分標準 細項 細項說明 

社團基本

營運

(15%) 

社團基本

營運說明

(10%) 

1. 參加並完成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者直接

獲得本項分數，不須於資料內特別說明

社團基本營運狀況。 

2. 若無參加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，社團得

就章程、財務、年度計畫等社團營運基

本情況進行說明。 

獲得 112

年社團評

鑑獎項

(5%) 

1. 獲得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優或全社評

獎項者獲得 5 分。 

2. 獲得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優等者獲得 4

分。 

3. 獲得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別獎項者，

1 個獎項 1 分，最多 3 分為限。 

訓練及成

果(65%) 

訓練課程

資料

(35%) 

社團訓練課程規劃，包括內容、講師、對

象、預期學習成效等相關資料及學習者成

果或回饋。 

比賽得獎

紀錄

(30%) 

本項不累計計分，請各社團依附表 1選擇

111 學年度(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5月)得分

最高之比賽得獎紀錄，請提供相關佐證資

料以資證明並於資料中說明得獎項目後自

行估算得分(得獎佐證不計於社團書面資料

頁數中)，倘為個人獎，除佐證資料外，請

得獎同學務必填寫切結書(如附表 2)，無填

寫者該分數不予計分。 

社團特色 

(20%) 

1. 社團具體呈現於本學年度具精進或與其他社團不同

之處。 

2. 社團於書面資料或現場報告中別具特色。 



附表 1-競賽代表組比賽得獎紀錄計分方式 

比賽規模 國際 全國 區域/地區 

組別/得分/名次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

第 1 名(特優) 30 25 25 19 20 14 

第 2 名(優等) 27 22 22 16 17 12 

第 3 名 

(甲等、佳作) 
24 19 19 13 14 10 

第 4 名 21 16 16 10 11 7 

第 5 名 18 13 13 8 8 4 

第 6 名 15 10 10 6 5 2 

備註： 

1. 比賽規模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2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00024117號函之認定為原則，國際性比賽指經中央機關薦送或

認可之國際性競賽；全國性比賽指中央機關主辦或認可之全國性

競賽；區域性比賽指由中央機關主辦之分區賽，或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聯合辦理之跨縣市競賽；縣市性指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主辦或認可之競賽。 

2. 惟考量社團性質、比賽規模、報名範圍等因素，評審委員得經評

審會議決議後，針對社團情形調整給分。 

 

 



附表 2 

提供個人獎得獎資料切結書 

 

本人於      (比賽名稱)      獲得 (獎項名稱) ，

比賽期間為國立臺灣大學      (社團名稱)       

社社員，且本人願提供該比賽得獎資料予該社申請國

立臺灣大學 112 年優秀獎勵金計畫，已確認本人得獎

資料(含比賽及名次)皆無誤。 

 

立切結書人(請親簽)： 

學號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附件 2 

112 年優秀社團獎勵金評分標準表—社會責任組 

 

 

評分標準 細項 細項說明 

社團基本

營運

(15%) 

社團基本

營運說明

(10%) 

1. 參加並完成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者直接

獲得本項分數，不須於資料內特別說明

社團基本營運狀況。 

2. 若無參加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，社團得

就章程、財務、年度計畫等社團營運基本

情況進行說明。 

獲得 112

年社團評

鑑 獎 項

(5%) 

1. 獲得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優或全社評

獎項者獲得 5 分。 

2. 獲得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優等者獲得 4

分。 

3. 獲得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別獎項者，1

個獎項 1分，最多 3 分為限。 

籌備過程

及成果

(65%) 

籌備資料

(35%) 

動機、目的或服務對象說明、相關活動企劃

過程(人力分配、財務狀況、計畫時程)、宣

傳內容、資源整合及運用之狀況等。 

成果展現

(30%) 

1. 照片、執行情形、服務對象或參與活動

對象之回饋、檢討建議及反思。 

2. 獲得 111 學年度本校服務競賽學習獎

項，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資證明，若

為個人獎項，請得獎同學務必填寫切結

書(如附表 1)，無填寫者該分數不予計

分。 

社團特色 

(20%) 

1. 社團具體呈現於本學年度具精進或與其他社團不同

之處。 

2. 社團於書面資料或現場報告中別具特色。 



附表 1 

提供個人獎得獎資料切結書 

 

本人於      (比賽名稱)      獲得 (獎項名稱) ，

比賽期間為國立臺灣大學      (社團名稱)       

社社員，且本人願提供該比賽得獎資料予該社申請國

立臺灣大學 112 年優秀獎勵金計畫，已確認本人得獎

資料(含比賽及名次)皆無誤。 

 

立切結書人(請親簽)： 

學號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附件 3 

112 年優秀社團獎勵金評分標準表—文化推廣組 

 

評分標準 細項 細項說明 

社團基本

營運

(15%) 

社團基本

營運說明

(10%) 

1. 參加並完成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者直接

獲得本項分數，不須於資料內特別說明

社團基本營運狀況。 

2. 若無參加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，社團得

就章程、財務、年度計畫等社團營運基本

情況進行說明。 

獲得 112

年社團評

鑑 獎 項

(5%) 

1. 獲得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優或全社評

獎項者獲得 5 分。 

2. 獲得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優等者獲得 4

分。 

3. 獲得 112年校內社團評鑑特別獎項者，1

個獎項 1分，最多 3 分為限。 

籌備過程

及成果

(65%) 

籌備資料

(35%) 

說明推廣動機及推廣方式，並呈現推廣之籌

備過程，如人力分配、財務狀況、計畫時程、

宣傳內容、資源整合及運用等。 

成果展現

(30%) 

照片、執行情形、推廣之情形、參與對象之

回饋、檢討建議及反思。 

社團特色 

(20%) 

1. 社團具體呈現於本學年度具精進或與其他社團不同

之處。 

2. 社團於書面資料或現場報告中別具特色。 



附件 4 

112 年優秀社團獎勵金評分標準表—跨域企劃項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評分標準 細項 細項說明 

企劃內容 

(50%) 

完整性 

(30%) 

1. 企劃之完整性 

2. 包括目的、經費預算、執行期程、活動實

施方式、人力分配等(企劃項目可參考附

表 1) 

可執行性 

(20%) 

1. 企劃之邏輯性及可行性 

2. 企劃之預期效益 

特色展現 

(40%) 

創意性 

(20%) 
活動企劃之創意表現及創新程度 

充分展現

參與社團

特色 

(20%) 

1. 社團間的差異性及相互配合度 

2. 活動設計是否展現社團特色 

企劃撰寫

及報告 

(10%) 

企劃於書面資料或現場報告中別具特色。 



附表 1-企劃項目 

 企劃緣起及宗旨：企劃發想、希望藉由這個活動達成的目標。 

 主辦社團：2-3個本校社團 

 活動特色：與社團之間的關聯性、創意性為何 

 參加對象：希望能夠參與此企劃的目標對象 

 預期效益：預期參加人數或預期成果 

 活動時間：預定辦理活動的日期及時間 

 活動地點：預定辦理活動之地點 

 實施方式：報名、活動進行方式、行銷策略等 

 工作分工及人員分配：需要的工作人員、社團間如何 

 工作期程：可使用甘特圖或用文字方式規畫籌備期程 

 經費概算：所需經費預算 

 其他：如 SWOT 分析、資源盤點等增加活動效益或可執行度、降

低風險之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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